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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97年治理政策指导说明的评估——增强基金组织参与力

度的建议框架 

概要 
 

1. 本报告建议采纳一个框架，对执董会通过的1997年“关于基金组织在治理问题中的

作用的指导说明”（“1997年治理政策”）进行补充。1997年治理政策仍是基金组

织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的合适基础，但需要执董会提供进一步指导，确保其政策目

标得以实现。过去20年的经验显示，治理问题可能对基金组织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特别是有证据表明，腐败可能损害一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能力。根据

执董会要求，拟议的“增强基金组织参与力度的框架”旨在促进基金组织与成员国

就治理脆弱性等具有宏观经济重要性的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开展更为系统、有效

和坦诚的接触。最重要的也许在于：若能以系统性的方式在全体成员国实施这一框

架，则将提高公平性。最后，该框架的目的是通过促进各国政府出台措施，防止私

人部门行贿或提供藏匿腐败所得的服务（特别是在跨国情况下），从而加大全球反

腐斗争的力度。 
 

2. 拟议的“增强基金组织参与力度的框架”包含四项内容： 
 

(A) 第一项内容旨在确保基金组织能系统评估治理脆弱性问题（包括腐败问题）的性质和严

重程度。这是通过评估那些与经济活动最为相关的国家职能来实现的。这些职能包括：

（1）财政管理；（2）金融部门监管；（3）中央银行治理和操作；（4）市场监管；

（5）法治情况；（6）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反洗钱/反恐融资）。评估所依靠

的信息来源会有所变化，但框架针对信息的选择和使用提供了指导原则。对腐败的评估

也将基于相同的原则，同时认识到：鉴于腐败对经济十分有害，因此当基金组织认定腐

败已足够严重、具有宏观重要性时，应采取专门和直接的方式予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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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项内容是指导基金组织对已识别的治理脆弱性问题的经济影响开展评估，特别是要考

虑适用的监督标准（根据“综合监督决定”）和基金组织资源的使用情况（根据“贷款条

件的指导原则”）。在监督方面，如果有证据显示治理脆弱性问题带来了长期影响，则建

议应根据评估结果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其是否与监督工作有关，而不论是否有证据显示其对

经济造成了短期影响。为确定是否应将解决治理脆弱性问题的改革作为基金组织资源的使

用条件，基金组织将开展评估，判断解决这些脆弱性问题是否对实现成员国规划目标至关

重要。 

 

(C) 第三项内容是为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提供指导。这些建议将从脆弱性评估中获取信息；这

些建议也将是坦诚的，且与当局开展讨论，其意见将准确反映在工作人员的报告中。在基

金组织权限之外的领域，基金将依靠其他国际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的专业知识。当评

估认为腐败十分严重时，则会依靠“多管齐下”的策略，不仅要促成具体的反腐措施，还

要在考虑成员国具体国情的情况下推动更广泛的监管与体制改革。为监督工作和贷款条件

开展的脆弱性评估，也将帮助基金组织确定在一国开展能力建设的优先任务。 

 

(D) 第四项内容涉及对政府措施的评估，政府措施旨在防止私人行贿或提供藏匿腐败所得的服

务（特别是跨国环境下）。具体而言，无论成员国是否正存在严重的腐败，基金组织都将

敦促其在双边监督下自愿评估法律和体制框架，以确定：（a）其是否定罪并起诉外国公职

人员的贿赂行为；（b）其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反洗钱/反恐融资体系，以防止外国官员藏匿

腐败所得——二者都可应对跨国腐败问题。 
 

3. 建议在三年内评估“增强基金组织参与力度的框架”的运用经验。 
 
 
 
 

 


